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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朱文

九旬老人育有子女七

人， 意外摔倒丧失自理能
力后却落得无人赡养的境

地。 金山区朱泾镇五龙村

调委会细致研究调解措
施， 缓解老人与子女之间

的紧张关系， 最终成功调
解这起赡养纠纷案件。

九旬老人摔伤

赡养问题引矛盾

2019 年 11 月 10 日清晨， 一位头发灰白的

老人来到金山区朱泾镇五龙村村委会要求就自

己父亲的赡养问题进行调解， 调解员马上安排

老人到调解室细说。 老人一共有兄妹七人， 他

排行老大。 其父平时身体硬朗吃穿都能自理，

如今老人家意外摔倒丧失了自理能力， 兄妹七

人理应为老父亲提供必要的照顾义务和赡养费

用。 但兄妹七人为了赡养问题商量过几次， 最

后都不欢而散， 老人的赡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

妥善解决。 百般无奈之下， 老大找到了村委会

寻求帮助， 希望能够解决此事。

调解主任召集村调解员研究调解措施， 大

家一致认为此纠纷不宜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如

果走诉讼程序， 诉讼过程复杂， 所需时间较长，

老人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适合耽误太久。 同时，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必然会加大老人与子女之

间的矛盾， 影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恢复， 不利

于老人以后的生活。 通过调解方式解决， 可以

缓解老人与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 促成和睦相

处， 有利于今后生活。 如果调解不成， 再考虑

走诉讼程序也不迟。

儿女推责不退让

耐心调解化纠纷

经调解员多次沟通， 七子女终于齐聚村调

委会。 调解员首先释明了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中关于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 告知众人赡养老

人是子女的应尽义务， 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

调解员建议子女在赡养时要主动与老人沟通，

尊重老人的想法和需求。

一开始， 大家都坚持己见不退让， 还不断

向调解员诉苦。 老大称自己主动带着老父亲前

往医院看病， 还拿出 3600 元缴费。 后来为了医

疗补助顺利转账到老父亲银行卡上， 和保管银

行卡的老三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 但是， 两人

却因父亲的医疗费用分摊和赡养问题产生了争

执， 闻讯而来的老二还意外碰伤了老大的媳妇。

老四又说自己放弃了外出工作的机会， 比其他

兄妹更多地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 自己付

出太多了。 老六表示， 现下除非父亲将全部财

产告知七个子女， 让七方平分， 否则一切免谈。

说到这里， 调解室内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子女们炸了锅似地争吵了起来。

调解员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对七兄妹

说道： “你们这样吵吵闹闹不肯罢休， 传扬出

去不是让村里人看笑话吗？” 在听了调解员的批

评后， 七兄妹逐渐认识到了事态的严峻， 想到

如不妥善处理好， 以后过日子脸上都没有光彩。

调解员再次劝说大家： “老人是你们的亲生父

亲， 含辛茹苦地抚养你们长大， 你们对他的赡

养义务是法律规定的， 再说你们之间的父子之

情还不如那点钱？ 现在， 要求你们在赡养老人

及老人有重大疾病时分摊一些费用， 这样合情

合理。” 经过几个小时的劝说开导， 几方当事人

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 一是老人的赡养费用由

七个子女平摊， 子女们都要定期探望老人； 二

是老人家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 扣除可报销的

费用外， 七子女一起平摊； 三是在老人百年之

后， 七子女共同平摊丧葬费用。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赡养纠纷案件。这起纠纷

能够最终解决，调解员的说话艺术和技巧是促成

纠纷得以解决的关键。 双方有纠纷找到调解员，

一般情绪都比较激动， 抱怨对方的种种不是，扬

言若对方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不会善罢甘休。所

有这些异常的心理状态， 都不利于调解的进行。

因此，调解员一定要发挥自身优势，掌握当事人

的性格特点，然后区别对待，选择恰当的话语和

表达方式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调解员根据具体的纠纷情况，综合引用多种

法律法规， 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 《婚姻

法》 第 ２１ 条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

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子女不履行

赡养义务时， 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

护法》第 １４ 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

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

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

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在调解赡养老人这类纠纷时， 很多时候都

要多次上门， 需要调解员不怕困难不怕麻烦 ，

对其子女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用道德的力量

去感化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舆论的强大力

量， 让他们怀着对父母的深厚感情去看待纠纷，

换位思考， 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儿女反目 九旬老人无人养
金山区朱泾镇五龙村调委会调解一起赡养纠纷案件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骑电动车赶着回家 ，

超车时带到另一辆电动车
车主， 造成后者骨折， 构

成十级伤残。 伤者此后提

出诉讼要求肇事者赔偿

20 ?元 ， 闵行区交通事

故调委会对此案进行了诉
前调解。

调解员了解相关情况

后 ， 结合双方的实际情

况， 以法释理， 最终促使
双方达成一致， 化解了一

起因意外造成的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

【调解过程】

2020 年 1 月 8 日晚上， 结束一天工作的史

某照常骑着电动车回家， 在她的身后是同样骑

着电动车的顾某。 由于天色已晚、 天气寒冷，

顾某急于回家， 在超车至史某旁边时没有仔细

观察， 不小心将史某带倒在地。 双方打 110 报

警后， 警察来到现场， 根据双方的描述及事故

现场情况， 判定顾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并出具

了事故认定书。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 史某由于右胳膊疼痛

难忍， 自行前往医院就诊， 诊断为右侧肱骨大

结节骨折， 并住院手术。 随后， 史某通知了顾

某， 顾某来到医院查看病历后， 认可了史某的

伤情， 并当场垫付了医药费 4万元。

5 月初， 史某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随后该案通过诉调对接平台进入闵行区非诉讼

争议调解中心进行诉前调解， 后经派发至闵行

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接案后， 调解员首先查看了史某提交的诉

讼材料， 发现史某主张的赔偿金高达 20 万元，

而伤情的司法鉴定书也表明其伤构成十级伤残。

随后， 调解员与史某的代理律师取得联系， 得

知史某还要变更诉讼请求， 另外主张误工费和

二期手术费。 调解员马上指出， 史某已年满 55

周岁， 享受退休工资， 误工费的主张有待商榷。

在与史某律师沟通后， 调解员又和顾某取

得联系。 顾某刚接到电话时非常疑惑， 他认为

已经帮史某垫付了 4 万元医疗费， 该事应该已

经解决了， 怎么又会诉讼到法院呢？ 在调解员

的解释说明下， 顾某一家最终答应前往调委会

了解案情， 协商赔偿方案。 3 天后， 顾某来到

调委会， 在一番沟通后， 顾某向调解员表达了

希望调解结案的想法。 但他同时告知调解员，

由于自己夫妇俩都是工薪阶层， 退休工资每个

月也就几千元， 前期垫付的 4 万元医药费也是

多年省吃俭用下来的积蓄， 一下子要再拿出来

近 20万元， 根本不可能。

调解员面对一个打工的伤者、 一个家境清

贫的退休工人， 如何寻找调解的突破口呢？ 调

解员仔细研究史某提供的诉讼材料， 发现史某

的伤情存在愈后恢复良好的可能性。 为了证实

自己的想法， 调解员又咨询了多位法医专家，

都认可调解员的判断， 于是调解员心里有底开

始了与史某律师的“谈判”。

调解员向代理律师指出这个司法鉴定诉讼

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如果在法庭上顾某提出要

求二期手术后重新鉴定， 有一定几率会推翻原

来鉴定结论， 与其冒着风险， 还不如抓住这次

调解机会， 双方协商一个合理赔偿价格， 而且

调解是可以当场履行赔偿金额的， 不用等待法

院漫长诉讼时期。 律师被调解员的话语深深打

动， 愿意去做史某的思想工作， 并且也主动放

弃了律师费的主张。

经过几个回合的调解， 终于双方达成一致，

并当场履行， 一场因意外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

圆满结案了。

【调解心得】

这是一起非机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 一般

这类事故的调解非常困难。 肇事方由于害怕赔

偿， 又不像机动车有保险， 所有的赔偿金都是

自己负担， 面对造成严重伤情的交通事故， 肇

事者有的时候会一逃了之， 换手机号码， 搬家

躲避伤者等情况比比皆是。

本案中， 调委会开展的是诉前调解， 一般

诉讼到法院的案子， 都是前期双方无法沟通 ，

肇事者对伤情不认可， 对赔偿金也不认可才走

到诉讼法院这一步的。 此类案子的调解就是难

上加难， 说服肇事者认可伤者伤情， 说服伤者

放弃一些赔偿要求， 都会考验调解员的专业素

养。 调解员要在诉讼材料里寻找调解的突破口，

不仅需要法律知识， 还要掌握大量的医学知识

和人文百科， 这样才能够给出合法合理的调解

方案。

急着回家，电动车司机超车撞伤人
闵行区交通事故调委会耐心释法化解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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